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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生产安全与环保要求》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国标委发〔2026〕19 号文《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锂离子电池>等 23 项强

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和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进行修订，标准项目名称为《锻造

生产安全与环保要求》，项目计划编号为 20261969-Q-339。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委托全国锻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74）修订，项目周期为 16 个月，主要起草单位：

中机第一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钱潮森威股份公司、东

风锻造有限公司、中国机械总院集团北京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一拖（洛阳）铸锻有限公司、

湖北三环锻造有限公司、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

2.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机第一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钱潮森威股份公司、东风锻造有限公司、中国机械总院集团北京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一拖

（洛阳）铸锻有限公司、湖北三环锻造有限公司、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安

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芜湖禾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重庆大江杰信锻造有限公司、中冶重工（唐山）有限公、中机精密成形产业技术研究院（安

徽）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天成航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双环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恒

跃锻造有限公司、定襄县宇特法兰有限公司、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许强、王阳、赵红军、龚爱军、吴玉坚、魏巍、金红、于宜洛、余

国林、云雪峰、俞隽、邹朝江、潘琦俊、董旭刚、毛其林、金康、车伟、闫志伟、汪兴、崔

双斌、黄泽培、袁海兵、李环宇、周林、白孝俊、黄明伟、李永清、李文岗、杨祖建、胡柏

丽、刘书华、宋昌哲、丁金根、肖旋、闫晨阳、郑媛、郑勇、郑西昌、李振平、刘东等。

所做的工作：许强、王阳、赵红军、龚爱军、吴玉坚、魏巍、金红、于宜洛、余国林为

主要起草人，负责本标准的方案制定、技术参数确定及标准内容编写工作，其中许强任起草

工作组组长，全面协调标准起草工作，并负责对各阶段标准的审核。云雪峰、俞隽、邹朝江、

潘琦俊、董旭刚、毛其林、金康、车伟、闫志伟负责收集、分析国内外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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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外锻造企业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相关技术文献进行研究和总结。汪兴、崔双斌、黄泽

培、袁海兵、李环宇、周林、白孝俊、黄明伟、李永清、李文岗负责标准相关技术内容的实

际应用情况、企业应用案例等的调研，以及试验验证等工作。杨祖建、胡柏丽、刘书华、宋

昌哲、丁金根、肖旋、闫晨阳、郑媛、郑勇、郑西昌、李振平、刘东负责对各方面的意见及

建议进行归纳、分析。

3. 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2024 年 8-9 月，在全国锻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简称“锻标委”）的组织下，对强制性

国家标准 GB 13318—2003《锻造生产安全与环保通则》进行了复审，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适

用性、规范性、时效性、协调性和标准实施效果等方面进行了评估审查和专家论证，发现该

标准的“时效性”和“规范性”上不符合要求，需要进行修订。

2024 年 9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接到标准修订计划任务后，立即开展筹备工作，完成起草

单位及人员组建，明确内部分工与进度安排，启动国内外锻造生产安全与环保相关标准、技

术文献、企业应用案例的收集与分析工作。标准起草工作组先后在河北、江苏、湖北、河南、

内蒙古、贵州等地的有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生产企业等进行了调研，根据中机第一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等企业多年来的锻造生产经验和资料的积累，结合我国标准的体系、编写要

求和有关规定等，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编制要求，于 2025 年 8 月完成《锻造生产安全与环保要求》标准初稿。

2025 年 9 月 2 日~6 日，锻标委组织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标准起草工作组会议，会上组

织相关专家和标准起草人员对标准初稿的整体框架和技术条款设置逐项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并提出修改意见，会后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与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修改，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6 年 3 月 6 日~8 日，锻标委组织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标准起草工作组会议，会上组

织相关专家和标准起草人员对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的技术内容逐项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后

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与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多次讨论并修改完善，于 2026 年 5 月形

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正式报送至锻标委秘书处。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1．标准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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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修订严格遵循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相关要求，结合我国锻造行业生产实际，确

立以下编制原则：

——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国际接轨”原则，标准的结构、内容、编排逻辑均依

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编制，

保证标准编写的规范性。

——秉持“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同时遵循标准化的目标性、

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原则，确保标准技术要求符合行业发展实际，能够落地执

行。

——以 GB 13381—2003《锻造生产安全与环保通则》为基础，继承原有合理技术要求，

结合国内外锻造企业生产实践经验，保持技术先进性和标准适用性，兼顾行业发展的导向性。

——紧扣“健康、安全、环保”最新发展需求，贯彻国家安全生产规划要求，融合国外

发达国家先进安全理念，补充完善安全措施，提升锻造生产安全和环保水平。

——符合国家安全、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强制制定原则，所有技术要求围绕防范锻

造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展开，契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初衷。

2．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锻造车间是锻件制造的场地，是锻造企业的主要生产场所，集中了大量的机械设备、电

气设备、加热设备，在空中、地面、地下等场所分布，危险源多，容易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锻造车间安全生产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的避免生产人员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伤害、财产损失

和环境破坏。随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行业趋势，锻造生产的安全与环

保要求也需要与时俱进。GB 13318—2003自发布以来已实施23年，随着行业技术进步，锻造

生产的工作场景已发生变化，原有标准中的部分内容已与行业发展脱节，部分条款无法满足

当前安全和环保需求，因此亟需修订。

本标准主要技术要求以国内锻造行业生产过程的实践经验为核心依据，以GB

13381—2003《锻造生产安全与环保通则》为基础，结合GB 5083《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

则》、GB 17120《锻压机械 安全技术规范》等现行国家标准要求，同时参考了ISO 12100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少》、ISO 11644《锻造机械安全要求》等国外标

准，结合其安全标准理念，确定锻造生产安全与环保要求，核心技术要求和理由如下：

1）范围和规范性引用文件：结合行业应用实际，明确本标准规定锻造生产过程中的安

全、环保的通用要求，适用于锻造生产和为锻造生产提供的各类设备及工装，以及与锻造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4%BB%E5%8E%8B%E6%9C%BA%E5%BA%8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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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有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技术引进、长远规划、工厂设计和技术改造。

梳理并更新20余项核心规范性引用文件，引用GB 12801-2025、GB 17120-2025等最新标准，

保证了引用标准的时效性和适配性。

2）术语：结合生产实际更改了“生产装置”、“危险因素”和“有害因素”术语定义；

结合行业发展趋势，新增“锻造机器人”术语。

3）锻造生产的危险因素和有害因素：根据GB 12801-2025 《生产过程安全基本要求》，

结合锻造生产实际，识别锻造生产完整过程中的危险和有害因素，并说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以做好全面的预防和安全防护措施。

4）锻造生产作业环境：根据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火灾危险性分类，锻造

生产属于对不燃烧物质进行高温加工的丁类生产，包括金属冶炼、锻造、铸造、热处理等。

锻造生产过程涉及锻锤、压力机、棒料剪断机、锯床等重型机械，因此对厂房地面承重提出

要求。同时，锻造车间的高温、粉尘和有害气体特性决定了通风系统必须达到强制性标准。

锻造作业中高温锻件、飞溅铁渣和铁屑坠落等危险因素突出，而强制性标准是减少此类伤害

的最有效技术手段。

5）生产物料和剩余物料：根据《安全生产法》和《危险化学品法》等法律法规及行业

标准的要求，对锻造生产过程中繁多的生产物料和剩余物料的堆放、存储和使用提出明确要

求，以减少污染并降低事故风险。

6）生产装置：根据《安全生产法》、GB 5083《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和GB 17120

《锻压机械 安全技术规范》，同时结合锻压机械在锻造生产中承受巨大的交变载荷和冲击

载荷的特点，明确锻压生产过程中各类生产装置的安全规范，包括生产装置的安装、使用、

维护和清理。结合行业发展趋势，新增对锻造机器人的安全和环保要求。

7）锻造生产过程：锻造生产过程涉及“热”与“力”的双重极端条件，是机械制造行

业中固有风险最高、危害因素最为复杂的生产过程之一。根据《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和

相关标准要求，明确包含备料、加热、锻造、清理和检验的整个锻造生产过程的安全和环保

要求，以应对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风险。

8）安全与环保的技术和管理措施：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对安全设备维护保

养的法定要求、GB 5083《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对防护装置的强制规定、GB 17120

《锻压机械 安全技术规范》对锻压机械设计制造的专项强制要求，结合锻造生产固有的噪

声、高温、粉尘和有毒有害气体等职业危害因素，以及锻造车间危险作业的高风险特征，决

https://2.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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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必须通过强制性技术手段——噪声控制措施、通风隔热措施、废气处理措施、废水处理

措施、废渣及其他污染处理措施——从源头上预防职业病危害和环境污染。锻造生产各类管

理措施的强制纳入，其依据在于管理措施是技术措施有效执行的制度保障——没有严格的审

批、培训、检查、演练制度，技术措施的防护效果将大打折扣。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1．与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制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要求，

核心围绕保障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规范产品质量管控、强化强制性标准执行等核心要求，

制定锻造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环保的通用要求，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保持高度一致，是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在锻造行业的具体落地和细化。

2．与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作为强制执行标准，GB 13318是专门针对锻造生产过程（从工艺、设备到作业环境）的

强制性安全与环保通用要求，覆盖全流程，具有不可替代的行业基础地位。自身不重复规定

通用安全内容，而是通过引用使其成为锻造领域的必须遵守条款，例如：锻造生产线上使用

的锻压机械必须满足GB 17120-2025《锻压机械 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锻造车间的作业环

境必须满足GBZ 1《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规定；锻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振动必须满足

GB 10070《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的要求。横向引用通用基础强标，避免重复；纵向与专

业设备安全、环保排放等强标分层衔接。

3．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本标准实施依托的核心配套推荐性标准包括：GB/T 4064《电气设备安全设计导则》作

为电气安全设计的技术支撑；GB/T 6067（所有部分）《起重机械安全规程》为起重作业安

全提供依据；GB/T 11651《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用于规范个体防护管理；GB/T 12801《生

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则构成生产安全管理的顶层支撑；此外GB/T 50102《工业循环水

冷却设计规范》为循环水系统提供了技术规范。这些标准能够为本标准的实施提供充分的技

术支撑，暂无新增配套推荐性标准的需求。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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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全面调研和资料收集，目前未发现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与锻造生产安全与环保要求

同类型国际标准，也未发现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布的完全匹配的锻造生产安全与环保强制性标

准。

在安全方面，GB 13318 的技术内核与 ISO 12100 的风险评估方法论、ISO 13849- 1 的

控制系统性能等级（PL）、ISO 14120 的防护装置设计要求、ISO 13850 的急停功能原则、

ISO 11644 的锻造设备专用安全要求以及 ISO 12480 系列的起重安全使用要求保持实质一

致；在环保方面，其理念与 ISO 14001 和 ISO 50001 的管理体系框架、ISO 14064 的温室

气体核算方法、ISO 13348 和 ISO 11200 系列的噪声测定与控制、ISO 14040 的生命周期

评估以及 ISO 22454 的回收材料利用规范等技术内容趋同。可以说，GB 13318 在具体技术

条款上广泛研究和参考了上述 ISO 标准的成熟做法。

内容侧重不同：GB 13318 侧重于给出结果性的合规要求，如具体的安全防护措施、排

放限值、作业规范等；而 ISO 标准（尤其是管理类和基础类）更侧重于提供程序性的方法

论，如如何做风险评估、如何建立管理循环、如何量化温室气体等。

本标准在 GB 13318-2003 基础上，补充完善了行业发展所需的安全要求，解决了原有标

准与实际应用脱节的问题。修订后 GB 13318 从旧版的“部分条文强制”升级为“全文强制”，

使其真正成为锻造行业具备完整法律效力的安全环保“基本法”。同时，新技术框架以纳入

国内外新标准、细化量化指标和强化绿色理念为核心，系统性地提升了标准的科学性、可操

作性与前瞻性。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先后组织了起草工作组内部研讨、行业专家初稿讨论会等多次研

讨活动，对标准的适用范围、技术要求、参数指标等核心内容进行了充分论证和沟通，未出

现重大分歧意见。

对于编制过程中出现的一般性技术意见，起草工作组均进行了梳理、研究和验证，结合

行业实际应用情况和相关国家标准要求，合理采纳可行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完善，确

保标准技术要求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下简称过渡期）

的建议及理由，包括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老旧

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451BE429A31BDFF0E06397BE0A0A3EA9
https://www.renrendoc.com/p-99690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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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渡期建议

建议本强制性国家标准自批准发布之日起 6个月后正式实施。

2．理由

法理依据：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设立过渡期，有明确的上位法依据。根据《强制性国家标

准管理办法》及《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国家标准的发布与实施之间应当留出

合理的过渡期”，新标准发布后、实施前，企业仍可选择执行原标准或新标准。设定过渡期，

核心目的在于“为企业开展技术改造、顺利过渡到生产满足新标准的产品留出时间，也为消

化已经上市的产品留出时间”。

标准宣贯与执行准备：标准发布后，需要在行业内开展宣贯培训工作，使相关单位准确

理解和掌握标准的技术要求；同时，监督管理部门需要制定相应的实施监督细则，6个月的

过渡期能够保障宣贯培训和监督准备工作充分开展，确保标准顺利实施。

企业技术改造适配：新标准发布后，企业须组织管理、技术及安全环保团队，系统对比

新旧标准差异，并结合自身工艺设备状况，制定整改方案、预算及时间表。安全光幕、防护

装置、除尘系统等设备从选型到安装调试本身需数月；针对锻压设备安全装置改造、加热炉

窑绿色化改造等工程，涉及方案设计、设备选型、土建施工及安装调试等系统性工作，周期

较长。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实施监督管理部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应急管理部、生态环境部。

违反本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依据包括：

（1）《产品质量法》

第八条 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管全国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

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

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

工作。法律对产品质量的监督部门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可能危及人体健

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

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抽查。抽查的样品应当在市场上或者企业成品仓库内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

取。监督抽查工作由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规划和组织。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http://cdbzpt.com/StandardGarden/view/id/206.html
http://www.ncfcsa.cn/1/16795.aspx?page=7
http://cdbzpt.com/StandardGarden/view/id/206.html
https://m.cqn.com.cn/cj/content/2023-12/04/content_9006072.htm
http://www.cumetal.org.cn:7001/hybz/bzh/381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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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行政区域内也可以组织监督抽查。法律对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

律的规定执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十条 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县级

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

管理。

第六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状况，组织

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本行政区域内容易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严

格检查。应急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分类分级监督管理的要求，制定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并按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事故隐患，应当及时处理。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十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等环境

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

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

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1．建议

建议对本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对外通报。

2．理由

新版 GB 13318《锻造生产安全与环保要求》由中国牵头制定，作为涉及安全与环保的强

制性国家标准，需要履行向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对外通报义务。新版 GB 13318 需要对外

通报，既是履行 WTO/TBT 协定透明度义务的国际法要求，也是基于锻造行业国际贸易规模与

技术壁垒特征的现实需要

新版 GB 13318 属于强制性国家标准，其安全环保技术要求与相应的 ISO 标准（如 ISO

16092 系列锻压机械安全标准）并不完全等同，且作为全文强制的行业通用标准，其对锻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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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及工艺的合规要求必然影响锻件及相关产品的国际贸易。及时公布技术法规草案，其目

的在于保证其他 WTO 成员能够及时了解新法规的内容，评估其对本国贸易的潜在影响，并采

取相应措施适应变化，从而减少技术壁垒对国际贸易可能产生的不必要障碍。通过通报，一

方面可借助 60 天评议期收集主要贸易伙伴的反馈意见，在标准正式实施前识别和消除潜在

的贸易摩擦点；另一方面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遵循多边贸易规则、提高技术法规透明度的

负责任姿态，为锻造产品出口营造更加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市场环境。

在国内法规层面，新版 GB 13318 的对外通报同样是其批准发布的法定前置条件。根据

《关于加强强制性标准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不采用国际标准或与有关国际标准存在

实质偏差、且对其他成员贸易有明显影响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未经通报不得批准发布。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废止 GB 13318—2003《锻造生产安全与环保通则》。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问题。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标准涉及锻造生产过程，以及为锻造生产提供的各类设备及工装模具，以及与锻造生

产有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开发、技术引进、长远规划、工厂设计和技术

改造等活动。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1. 公平竞争审查

本标准不涉及“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

动、影响经营者生产经营成本、影响经营者生产经营行为，以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十

二条的规定”等影响公平竞争的内容，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和《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

施办法》的规定。

2. 起草单位调整

在标准起草阶段，芜湖禾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重庆大江杰信锻造有限公司、中冶重工

（唐山）有限公、中机精密成形产业技术研究院（安徽）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天成航空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双环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恒跃锻造有限公司、定襄县宇特法兰有限

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ap/p/201411/20141100792835.shtml
http://www.cma-cma.org.cn/new/2025-03-01/5660.html
https://www.miit-eidc.org.cn/art/2007/11/27/art_1745_82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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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参与本标准的修订工作，这几家公司具有丰富的锻

造生产经验。

因此，原计划起草单位“中机第一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钱潮森威股份公司、东风锻造有限公司、中国机械总院集团北京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

一拖（洛阳）铸锻有限公司、湖北三环锻造有限公司、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贵

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调整为“中机第一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钱潮森威股份公司、东风锻造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总院集团北京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一拖（洛阳）铸锻有限公司、湖北三环锻造有

限公司、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航宇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芜湖禾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重庆大江杰信锻造有限公司、中冶重工（唐

山）有限公、中机精密成形产业技术研究院（安徽）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天成航空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山西双环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恒跃锻造有限公司、定襄县宇特法兰有限公司、

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变更经锻标委审查通过。


